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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信息校〔2019〕45号 
 
 
 

 

各科室、专业部： 

根据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《关于印发〈中

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财函〔2019〕

104号）和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《关于做好 2019年中等

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发放和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助中心

〔2019〕100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学校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

金评审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学校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

审领导小组和评审委员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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